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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333原辅材料““““安、卫、环””””控制管理作业指导书

1.目的

为加强对原辅材料的管理，实现产品质量的源头控制，保证产品符合进出口

国家对“安、卫、环”及反欺诈项目的要求。

2.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对原辅材料的“安、卫、环”及反欺诈项目的控制管理。

3.职责

3.1采购部门负责对原辅料的供方进行合格评定及管理。

3.2仓库负责建立原辅材料的出入库台帐及标识的管理。

3.3质量监督员负责对原辅材料的“安、卫、环”及反欺诈控制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4.作业要求

4.1采购部门负责对原辅材料的供方进行考评及管理。

4.1.1所有的原辅材料必须从本公司评定合格的供方采购。

4.1.2对新的供方要进行一次“安、卫、环”及反欺诈项目的合格评定，面料检测

合格可列入合格供方名单。

4.1.3每年对所有合格供方进行一次评价，如有不符合条件的供方要从合格供方

名单中去除，并做好记录（表 1）。
4.1.4采购部门负责在采购合同中签定有关“安、卫、环”的质量条款或要求供方

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并保存（表 2）。
4.1.5特殊采购必须经企业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4.2仓库对原辅材料的管理

4.2.1仓库负责对所进原辅材料进行验证，核对品名、色号、成分以及供货方是

否在合格供方名单中，如有不符应及时与采购部门联系。

4.2.2原辅材料入库后，仓库管理人员要建立台帐并在材料上挂好标识卡。做到

帐、卡、物相符。

4.3企业质量监督员负责每月一次对原辅材料的“安、卫、环”及反欺诈控制管理

进行监督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表 3）。检查出的问题要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进

行整改。

4.4相关记录

4.4.1合格供方评价表（表 1）。
4.4.2合格证明（表 2）。
4.4.3监督检查记录（表 3）。
4.5相关部门要保存好相关记录。保存期为两年。

http://www.0769jc.com

	附：3原辅材料“安、卫、环”控制管理作业指导书

